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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公告 北京工商大学轻工科学技术学院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 硕士学位研究生实施细则（2023年）

时间：2022-09-13

为促进和激励在校本科生勤奋学习、勇于创新、全面发展,提高研究生选拔质量，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完善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办法的通知》及学校等有关文件精神并结合我院实际，特制订本实施细则。

一、推荐免试生遴选原则和条件

1．参加推免遴选的学生必须是纳入国家普通本科招生计划录取的应届毕业生（不含专升本、第二学士学位、贯通培养或独立学院学

生）。

2．爱国守法，无任何违法违纪受处分记录；思想品德优良，思想品德不合格者一票否决，不予推荐。

3．获得本人所在专业年级培养方案中前三年的必修课程学分并预计能够按时取得毕业、学位证书；所修全部课程的平均学分绩点

（GPA）不低于3.5。

4．全国大学生英语等级考试六级考试成绩达到425（含）以上或达到四级500分以上；外语语种为日语或俄语的，成绩达到国家四级70

分（含）以上；英语专业学生通过英语专业四级；艺术类专业学生的外语成绩要求由所在学院确定。

5. 学生获得学科竞赛奖励、科研成果奖励可在推免过程中予以加分，具体参见学校相关制度。

6. 推荐免试研究生的综合成绩计算及排序方法如下：综合成绩=平均学分绩点*85%+学科竞赛获奖加分*5%+已认定的科研成果加分

*5%+三年平均德智体美劳综合测评成绩（百分制换算成五分制后）*5%（计算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并且四舍五入）。综合成绩总分不设上

限，同一专业推免生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综合成绩后在学院内排序。

二、推荐免试生名额的分配

我院直接推荐免试生名额为7名，按各专业2023届应届毕业生在读学生人数分配到各专业，对于根据推免条件达不到下达指标的专业，

学院可将名额调整到其他专业。

专业 总人数 专业分配人数

应用化学 58 4

生物工程 5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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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荐免试生工作的组织与流程

（一） 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徐宝财、郑福平

副组长：熊慧、陈海涛

组员： 王凤寰、朱秋锋、赵进、黄明泉、徐嘉良、杨绍祥、王策

（二） 推荐免试生的推荐工作程序如下：

1.9月13日发布实施细则。

2.9月14日（上午11点前）个人申请。凡符合推荐免试生遴选条件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可在规定日期内向学院提交申请表格及相关证明

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未按时提交相关表格和材料者视为自愿放弃推免生资格的选拔。

3.9月15日资格初审。学院推荐免试生工作领导小组严格按照推荐免试生遴选条件及有关具体规定，对申请对象进行资格审查和综合

测评，按分配名额的1:1.5比例择优确定名单。

4.9月16日确定资格。学院对直接推免学生按照综合成绩排序（综合成绩相同者，按绩点成绩排序），在学院网站上（或公示栏）进

行公示，公布信息包括：学生姓名、专业、绩点、学科竞赛加分、科研成果加分、综合测评平均分等。凡未经公示的推免生，其资格一律

无效。

5.9月16日学院将符合推免条件的学生名单、学生申请表格加盖学院公章及相关证明材料报校推荐免试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6. 9月20日学校按照学院直接推免分配名额的1:1.2比例分别确定正式推荐和候补学生名单，并在学校网站上公示。

学院公示期间，有异议者可向学院提出书面申诉，并说明存在的问题。联系人：孙老师，电话：68985576。

四、其他说明

对在申请推荐免试生过程中弄虚作假的学生，一经发现，取消推荐免试生资格，对已录取者取消录取资格和学籍，由推荐单位按学生

管理规定进行相应处理。

其他未说明事宜以学校推免相关文件及通知为准。

本细则由学院推荐免试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轻工科学技术学院

2022年9月13日

附件：《推荐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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